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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于采用普通程序办理企业注销登记
· 请填写表1至表4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 □

	表1——注销原因（请根据企业类型勾选一项）

	□有限责任公司
或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为：                          
└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为：                          
□ 股东决定、股东会、外商投资企业(权力机构为董事会的)董事会决议解散。
□ 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是否为按《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进行的合并   □是  □否
□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解散。
□ 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
□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非公司企业法人
	□ 企业终止经营或被撤销。
□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 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
□ 因合并而终止。
□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合伙企业
	□ 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
□ 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 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 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天。
□ 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
□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                                                    

	□个人独资企业
	□ 投资人决定解散。
□ 投资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无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决定放弃继承。
□ 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表2——公示及债权债务清理情况（本表各项目，请分别根据实际情况勾选一项）

	解散事由公示情况（仅公司填写）
	□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公告日期:□□□□/□□/□□

	清算组公告情况
	□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公告日期:□□□□/□□/□□

	
	□属于无需公告的情形［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无需清算的内资非公司企业法人、法院指定清算组（清算人）或破产管理人］

	债权人公告情况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公告日期:□□□□/□□/□□

	
	□通过报纸公告 报纸名称：              
公告日期:□□□□/□□/□□

	分支机构注销情况
	  □ 已注销完毕    /    □ 无分支机构  

	债权债务清理情况
	  □ 已清理完毕    /    □ 无债权债务

	清税情况
	  □ 已清理完毕    /    □ 未涉及纳税义务

	对外投资清理情况
	  □ 已清理完毕    /    □ 无对外投资

	海关手续清缴情况
	□ 已清理完毕    /    □ 未涉及海关事务



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普通程序）


	表3——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信息

	人员姓名：                                     

	代表或接受委托的有效期限：自□□□□年□□月□□日至	□□□□年□□月□□日

	该人员为（请根据实际情况勾选一项）

	□法定代表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 / □登记联络员

	□清算组负责人或成员/清算人 / □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组（清算人）/破产管理人负责人或成员

	□登记注册代理人 *登记注册代理人需填写表3（附）

	该人员在办理此次经营主体登记（备案）申请中的权限为

	1.□有权 □无权 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有权 □无权 修改经营主体自备文件的错误
3.□有权 □无权 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有权 □无权 领取有关文书

	承诺及签名

	本人承诺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本人已尽核实和查验义务，并对最终提交办理登记的信息和材料进行确认。
此次注销登记申请中，本人承诺未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法律文件、印章、签名，未采取欺诈、诱骗等不正当手段，未教唆、编造或者帮助他人编造、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材料，未作出误导性或者欺骗性陈述，不存在恶意申请登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妨碍社会公共秩序等行为。
本人已知晓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登记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被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相关责任人自经营主体登记被撤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登记注册业务；对于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进行登记，仍接受委托代为办理，或者协助其进行虚假登记的人员将被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人员签名：[                                  ]
日期： □□□□/□□/□□（年/月/日）


	说明
	登记注册代理人指直接接受经营主体委托，为经营主体提供代理登记注册相关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包括代理机构中具体办理登记代理事务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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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不向社会公众公开

	表3（附）——登记注册代理人信息

	姓  名
	
	移动电话
	

	身份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 □其他           
	身份证件号码
	

	代理人员身份
	□该人员以个人名义代理登记事务

	
	□该人员以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名义代理登记事务
	代理机构信息（包含个体工商户）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移动电话：





	表4——申请人合法性承诺

	1.本人确认对此次注销登记所提交各项信息知情且同意，委托本申请书“表3”所列人员代为办理注销登记业务。
2.本次注销登记提交的各项材料和信息均真实、准确、有效、完整。本人对全部申请材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存在提交虚假材料以及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骗取登记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材料和信息已获得所涉人员（组织）的同意，所有人员（组织）的签名（盖章）行为均由其本人（组织）完成。
4.本人签名字迹潦草或难以辨认、盖章模糊或存在其他问题的，本人将按登记机关要求重新签名或盖章。

	申请人签名：
	[                               ]

	
	日期：     
	□□□□/□□/□□（年/月/日）

	说明
	· 申请普通注销的已清算的公司、合伙企业由清算组负责人或清算人签名；个人独资企业由投资人或清算人签名。
· 申请普通注销的已清算的非公司企业法人和因合并或分立未清算的公司由法定代表人签名。
· 人民法院裁定清算（破产）的，由其指定的清算组负责人（破产管理人负责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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